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新亚制程”）编制了《关于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0年度报告披露

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 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于

2007 年 6 月由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奥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5197274Y。

2010 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所属行业为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制程

行业。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止，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50,376.66 万股，

注册资本为 50,376.66 万元，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

广场（北区）1 栋 306A，总部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

场（北区）1栋 3楼。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电子工具、仪器仪表设备、电子

元器件、化工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金属防腐蚀技术的技术开

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机器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五金零配件的

销售；净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微晶超硬材料的研发、销售；室内外装修；

石材运输。普通货运；金属防腐蚀产品的生产、销售；净化工程的设计与安装；

石材加工。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徐琦。 

二、 本次交易相关情况 

(一)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5 月 17 日，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深圳

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素花岗玉”或“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

原股东许伟明先生、徐琦女士签署了《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以 23,404.35 万元向科素花岗玉增资扩股，并持有增资后的

科素花岗玉 51%股权。增资扩股完成后，科素花岗玉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 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2018 年 5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

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公司已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完成增资款的全部支付义务，且科素花岗玉

已完成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事宜。本次增资收购科素花岗玉股权暨关联交易已全

部完成。 

(四) 业绩承诺人 

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本次增资的原业绩承诺人为业绩承诺人许伟明、

徐琦。2019 年 5 月 6 日，许伟明先生因病逝世，徐琦女士、许珊怡女士、许莎

莉女士、许家文女士作为许伟明先生的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各继承人将依据所

继承权益继续履行许伟明先生生前对外公开披露的相关承诺。由此，本次交易之

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人变更为徐琦、许珊怡、许莎莉及许家文（以下统称为“业

绩承诺人”）。 

三、 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业绩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增资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 

（2）本次增资的业绩承诺人现为徐琦、许珊怡、许莎莉及许家文。 



（3）业绩承诺人承诺，在本次增资完成后，科素花岗玉在业绩承诺期内应

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2018 年）、3500 万元（2019 年）及

4500 万元（2020 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指标”）。 

（4）科素花岗玉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应经公司及业绩承诺人共同

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但对于公司提名的具有相关业务资质

及行业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业绩承诺人不得不合理地拒绝予以认可）进行审计。 

（5）如科素花岗玉 2018 年-2020 年三年累计实现利润未能达到业绩承诺指

标的 70%（即三年累计完成业绩未达到 7000 万元），公司有权单方通知科素花岗

玉终止后续合作，并要求业绩承诺人对公司本次增资的全部投资按照以下方式进

行回购： 

业绩承诺人以本次增资全部价款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收益之总价

格回购公司届时所持有的科素花岗玉股权，具体计算公式为： 

业绩承诺人回购对价=本次增资价款+第一期增资价款×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第一期增资价款汇款日至回购日的天数）/365）+第二期增资价款×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第二期增资价款汇款日至回购日的天数）/365）-公司在作为科

素花岗玉股东期间就拟回购股权取得的科素花岗玉所派发现金红利累计金额 

公司依据本协议约定行使回购权时，应向业绩承诺人发出书面通知。业绩承

诺人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回购义务并将回购价款足

额支付给公司。各方应当尽一切最大努力配合办理回购涉及的审批、变更登记等

手续并签署必要文件。 

（6）如科素花岗玉 2018 年-2020 年三年累计实现利润未能达到业绩承诺指

标的 100%但高于业绩承诺指标 70%的，业绩承诺人将按照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相

对比例以无偿转让股权方式向公司进行估值补偿。 

（7）应补偿的股权比例=公司本次增资后持有的股权比例×（1-科素花岗玉

净利润/业绩承诺指标） 

四、 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 标的公司 2018 年－2020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科素花岗玉 2018 年度净利润

为-27,936,179.80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之 2018 年业绩承诺目标。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科素花岗玉 2019 年度净利润

为-27,070,556.57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之 2019 年业绩承诺目标。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科素花岗玉 2020 年度净利润

为-61,347,115.19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之 2020 年业绩承诺目标。 

科素花岗玉 2018年-2020年三年累计实现利润未能达到业绩承诺指标的 70%

（即三年累计完成业绩未达到 7000 万元）。 

(二) 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净利润的原因 

1、因科素花岗玉产品是一种高性能环保建筑装饰新材料，市场接受程度及

开拓效果均未达到预期。 

2、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较大，资金成本较高。 

3、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终端客户工期延缓且外贸渠道受阻，2020

年经营业绩大幅下降。 

(三) 公司已采取的措施 

因科素花岗玉 2018 年-2020 年三年累计实现利润未能达到业绩承诺指标

的 70%（即三年累计完成业绩未达到 7000 万元），本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向业绩承诺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业绩承诺人履行《增资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

相关义务，业绩承诺人徐琦、许珊怡、许莎莉及许家文已于 2021 年 4月 12日书

面回复，确认将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